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智能機械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107年11月14日本院107學年度第1次院務會議討論通過 

中華民國107年12月4日本校第3022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中華民國108年6月15日本校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備查 

中華民國108年7月23日校人字第1080056280號書函公告自108年8月1日起實施 

第一條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為發展智能機械技術，因應國內產業界技術

升級之需求，培育智能機械相關產業人才，促進我國智能機械技

術研發之水準，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九條設立「國立臺灣大學

工學院智能機械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規劃與整合有關智能機械之研究。 

二、推動與智能機械及相關產業之產學合作。 

三、輔導開創與智能機械相關新產業。 

四、促進國際合作，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與本中心成立聯合研究

室。 

五、舉辦有關智能機械之研討會及推廣服務。 

六、培育智能機械之人才。 

七、提供政府有關智能機械產業及政策之諮詢。 

第三條 本中心設諮詢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九人，負責規劃本中心之研究

方向與研究群設置，並監督中心業務之推動。工學院院長及機械

工程系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院長就院內外相關學者專

家或產業界薦請校長聘兼之，任期一年，得連任。召集人由委員

互選之。 

諮詢委員會每學年應至少召開會議一次，評估工作計畫，審核業

務執行情形，並向工學院院務會議報告。 

第四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工學院院長自本院相關專長

領域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薦請校長聘兼之，任期三年，得連任一

次。中心視需要得設功能性副主任一至二人，由主任就本校相關

專長領域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薦請院長聘兼之，任期與主任同。 

第五條 本中心設智慧製造、智慧車輛、智慧能源、智慧建築、智慧醫材

等五項核心技術功能性分組，未來並得視業務或研究需要調整或

擴充。 

       各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就工學院相關專長領域之教師聘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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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與主任同。 

第六條 本中心置研究、技術及行政人員若干名，由相關系所支援，協助

計劃推行、技術服務和行政工作。 

第七條 本中心各項專題研究計畫應向政府機構、財團法人、民間機構、

其他團體及學校配合款申請經費。本中心之辦公室及研究室空間

及設備擬由工學院及相關系所支援。 

第八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並送校務會議備查後，自發布

日施行。 


